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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

1. 背景

2.   電力意外個案檢討

3.   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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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(綫路)規例

電力(註册)規例

背景- 用户固定電力裝置背景- 用户固定電力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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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固定電力裝置的電力工程必

須由註冊電工進行或在註冊電工

的監督下進行

新安裝或改裝的固定電力裝置須

由註冊電業承辦商發出電力証明

書

符合訂明類別的固定電力裝置之

擁有人須聘用註冊電業承辦商，

定期檢查及測試其固定電力裝置

，並將檢測後的証明書交到機電

工程署加簽

背景- 固定電力裝置背景- 固定電力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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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申請：

註冊電業辦商

註冊電業工程人員

定期測試証明書加簽申請

每年平均處理超過30,000宗申請

批核註册申請批核註册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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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電力條例》：

擁有人須確保其擁有的固定

電力裝置安全

並須定期(五年)為其裝置進行

檢查、測試及領取証明書

派員巡查大厦的固定電力装置

確保電力裝置擁有人按時完成固

定電力裝置定期檢測及向機電工

程署遞交定期測試証明書

巡查電力裝置巡查電力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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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

電力工作須符合法定的技術及安全規定

 電力(線路)規例工作守則 - 就如何
符合法定的安全規定提供詳細技
術指引

 2009年版電力(線路)規例工作守
則加入帶電工作的限制及相關
安全預防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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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不應進行帶電工作，除非：

(i) 從安全的角度來看，有需要在電力器具帶電時進行工作；

(ii) 有必要提供電力以進行電力量度；

(iii) 除了在器具帶電的情況下進行電力工作外，沒有其他切實可
行的選擇(例如不獲准進行停電工作，樓宇會出現廣泛停電)；

(iv)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、註冊電業承辦商及電力裝置擁有人均認
為進行這類工作理由充份，並批准進行這類工作。

附錄15 – 帶電工作的限制及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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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5 – 帶電工作的限制及規定

2. 如必須進行帶電工作，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以免發生危險：

(i) 須由具備知識及訓練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進行；

(ii) 預先進行風險評估；

(iii) 使用適合的個人防護裝備及測試設備；

(iv) 設置屏障或其他設備；

(v) 豎立修理警告告示；

(vi) 減少帶電工作的時間及範圍；及

(vii) 清楚識別供電隔離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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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電業工程人員、
註冊電業承辦商、
或 註冊安全主任

帶電工作風險評估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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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意外個案檢討

個案 (一)

結果：一名工人手部嚴重燒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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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意外個案檢討

個案 (二)

結果：一名工人手部和面部燒傷

400安培
模製外殼斷路器

接駁至冷氣水泵

接駁至總掣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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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意外個案檢討

個案 (三)

結果：一名工人手部燒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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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意外個案檢討

個案 (四)

電燈 (L1)

電燈 (L2)

中性線 (N1)

中性線 (N2)~ 213伏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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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意外個案檢討

個案 (四)

L1L2 L3 L4

L

N

SW1 SW2 SW3

N1

N2

假天花金屬架

結果：一名工人死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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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一) 總掣櫃

暫停電力公司之供電

電力工作

關掉、隔離及鎖上
空氣斷弧斷路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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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一) 總掣櫃

暫停電力公司之供電

電力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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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一) 總掣櫃 電力工作

關掉、隔離及鎖上來
電空氣斷弧斷路器

進行風險評估及採取
足夠的安全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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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一) 總掣櫃

電力工作

進行風險評估及採取
足夠的安全措施

關掉上游
開關器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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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二) 配電箱

電力工作

關掉上游
開關器件

開關掣設於配電箱內 開關掣設於配電箱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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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二) 配電箱 電力工作

關掉上游
開關器件

開關掣設於配電箱內 開關掣設於配電箱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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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工作的停電安排

(三) 最終電路 電力工作

關掉微型斷路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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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檢測之停電安排

1. 就連接至電力公司變壓器的總掣櫃進行定期
檢測前，須先截斷電力公司的供電

2.   在2011年12月1日或以後就上述總掣櫃提交定
期測試證明書加簽申請時，須一併付上電力
公司的停電記錄

3.   進行定期檢測工作時，須與大廈業主、業主
立案法團及大廈管理公司緊密協作，制訂符
合大廈運作需要的停電安排及臨時措施，以
盡量減低檢測工作對大廈使用者的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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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停電，後工作
保障安全最正確


